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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互助会章程(2018) 

 
 

1.本会定名为《苏氏互助会》。 

 

2.本会注册办事处设于新加坡维拉三美路 14 号, 邮区 207322。 

若有更改，必须经会员大会议决后，再向互助会注册官呈报。 

 

3.本会宗旨是以相扶相助，互惠互利之基本概念，为会员筹集互 

  助金。互助金主要是来自会员交付之互助会月捐，其中也包括 

  一些赞助款充当储备金，以便开支不敷之时作为补贴之用。 

 

4.会员之会籍规限： 

(a)凡苏氏公会之会员（含准会员）皆可申请加入成为本会《基 

本会员》。 

(b)苏氏公会会员之嫡亲家属，满 21 岁者皆可申请加入为《附属

会员》。 

(c)会员也可申请其岳父母为附属会员(但年龄限制在 70 岁以下)。 

(d)《基本会员》享有本会之权利和权益，也有应尽之义务。 

(e)《附属会员》仅享有互助金之分配，但无选举权和表决权。 

(f)《基本会员》连同《附属会员》之总数以 2,000 名为頂限。 

 

5.会籍申准程序： 

(a)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必须填妥本会规定之表格，并附上身份证、 

结婚证等复印件，迳向总务提出申请。 

(b)申请个案必须经理事会于常月会议中讨论与议决通过或拒

绝申请。若通过，将申请人姓名揭示于布告栏上两周。如无

人表异议，由总务发函申请人通知申请获准。 

(c)申请获准后，会员必须交付互助金，等待规定时限之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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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有互助金配给权益。 

(d)一旦会员经接纳后，其资料均立即编入会员册，会员有权

随时查阅。 

(e)入会表格将是会员身份之依据。 

(f)凡获准入会者之名单，均必须向常年会员大会呈报。 

 

6. (a)每位合格会员均可免费获得本会华英合订章程一册。重新修 

订之章程亦然。唯另外索取则需另付手续费两元。 

( b会员若更换住址，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通知本会。可先通过电

话通知总务，之后必须有如书函、短信或电邮等文字印证。 

 

7. (a)每位会员仅能拥有一份会籍，若出现多份时，则只取首份申 

请为准，余者作废，并当违规论，所交付款项一概不予退还。 

(b)会员中途退会，必须具函通知本会。经理事会通过接受，该会

员交付款项一概不予退还。 

 

8.理事会成员： 

(a)正主席一位； 

(b)副主席二位； 

(c)正总务; 

(d)副总务; 

(e)正财政; 

(f)副财政; 

(g)理事六位。若有需要，可增加若干名。 

 

职责: 

正主席: 

全权负责处理及履行本会一切事务；签署银行支票及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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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理事会议、常年会员大会。 

副主席: 

襄助正主席办理本会一切事宜，当正主席缺席时，代表正主席 

署理一切职务。 

正总务: 

参与本会一切会议及保管会议记录，处理一切来往文件。照章 

处理会员入籍申请及退会个案，照章处理会员互助金之配给， 

审慎监管会员及受益人之名册，详细列明个别会员及其受益人 

之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及一切相关项目。处理经理 

事会通过之一切应办事务。 

副总务: 

襄助正总务办理事宜，当正总务缺席时，代署其一切职务。 

正财政: 

负责处理本会一切收支款项，并连同主席签发银行支票。逐月 

向理事会报告财政收支状况。将会员入会资料记录在案，凡是 

个别或整体档案，都必须保持其正确详尽。若所持现款超过 200 

元,则必须存入本会指定之银行。 

副财政: 

当正财政缺席时，代署正财政一切职务。 

 

9. (a)理事会任期每届两年； 

(b)正副财政皆不得连任。 

(c)正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六年）。 

 (d)其他理事会职位均可连选连任。任内若任何职位出现空缺 

时，理事会可另寻替补人选。 

 (e)凡本会现届理事会成员及产业信托人，均可代表本会处理法 

律诉讼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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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凡本会所发出之支票，包括领现金支票，均必须由正副主 

 席，正副财政，两组四位中各有一位联同签名，方为有效。 

(b)一切支款单均必须经总务或副总务查签，方为有效。 

 

11. (a)三位信托人必须从会员大会中选出，以负责管理本会不动 

产与基金之投资。 

(b)信托人一届两年。但不可连任超过三届（六年）。 

(c)理事会有权检举，罢免不恰当之信托人职权,另选他人取

代。 

 

12. (a)理事会每月召开常月会议一次，处理一切该办事务，包括 

讨论及议决会员入籍申请。 

(b)理事会议之合法人数，为理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但有异常 

事务需召开特别会议时，则必须至少有半数理事成员出席 

会议。 

 

13.行政费、互助金及储备金： 

(a)会员每一年度所交付的互助金总数，扣除 30%充作行政

费。 

除非获得注册局批准，不可增加行政费比例。 

(b)全体会员全年交付的互助金总数之 70%，即是该年度逝世 

者共同分配之互助金。 

 

14. (a)互助金每人每月两元。会员可全年一次交清，以避免遗忘 

或迟交。 

(b)互助金以年度为基准，新会员之互助金交付从当月至 12 

月份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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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互助金可以用现金或支票交付，本会当发给正式收据为

凭。 

(d)若会员欠交付互助金，则当违约论，即失去其一切权益。 

唯宽限期为每年之 7 月 31 日之前。 

 

15.为避免临急申请入会现象，每位会员从加入会籍开始，按交 

  付互助金当日开始为基准，满 90天方能享有互助金分配权益。 

 

16. (a)本会对拖欠互助金之会员将发函或口头通知，经三次通知 

而未有反应者，当自动退出论。 

    (b)当所拖欠互助金月捐补足后，必须再等候满 30 天，方可

以 

恢复其权益。 

    (c)若遇会员有个别特殊状况，无法交付月捐，理事会有权酌 

情处理。 

 

17.凡会员逝世，丧家皆可借用本会丧仪用具，但需负担全部运 

输费，费用从互助金中扣除。 

 

18.凡会员中断交付月捐者，即无权享有互助金分配。但仍可借 

用本会丧仪用具，但必须自付运输费。 

 

19. (a)凡会员逝世，其受益人若需借用本会丧仪用具，可致函理 

事会申请。 

(b)若同日有二人以上申请借用，则以报丧先后次序为准。 

(c)若所借用之丧仪用具损坏或遗失，借用方必须全责赔偿。 

 

20.互助金以全年结算发配。当会员或附属会员逝世时,互助会将 

 先发放 500 元互助金额给受益人，于年底财政年度结算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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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另行补足余款。 

 经全年计算后，若遇不敷款项，互助会将拨储备金承担，不 

向受益人追回已发配款项。 

 

21. (a)会员于申请时就必须指定一位互助金受益人，会员逝世

后， 

受益人有权领取互助金。  

(b)会员可要求中途更换受益人，但必须亲自向本会呈报备

案。 

 

22. (a)一切报丧个案，无论是在国内外，均必须提供政府发出之 

死亡证书或其他合格证件。 

(b)验证期保留半年，若逾期无法证明者，其互助金拨入储 

备金。 

 

23. (a)凡会员逝世无家属代为料理后事者，本会可代办殡葬事宜， 

 将其应得互助金内先提出 150 元，做为殡葬费用。若开支 

 用费之外尚有余款，则依照该会员生前书面所述用途处理。 

 若无指定用途，则由本会理事会议决定，外人及债权人不 

 得干预。若有不敷之数，则以储备金垫用。 

(b)根据第 22 条，该会员于生前必须在一法官或太平局绅，或 

在互助会注册官前以书面指委一名受惠人。 

 

24.凡会员逝世，若其受益人要求本会召集会员前往吊唁及执绋， 

本会将尽力发出通知书、电话或短信通知。 

 凡理事或会员接到本会通知后，即可遵照本会规定之时间前 

往吊唁及执绋。 

理事会有权决定是否前往吊唁或执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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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本互助会之名册与账目属公开透明性质，凡会员有意了解 

 本会基金之状况，均可向秘书处提出要求，以安排查阅。 

(b)本会之任何不动产交由三位信托人掌管。除非经会员大会 

决议通过，任何不动产均不得变卖或抵押。 

 

26.总务必须在每年 5 月 31 日报税日截止之前，向注册局呈交一 

 份经过审计的上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账目、会务基金及亏盈 

状况等的常年财政报告。 

(a)阐明各项开支的各个有关项目。 

(b)列明审计师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或审计专业和受任用方 

式和资格等等。 

(c)附上整份审计师所有的报告给注册官。常年财政报告应是 

截至 12 月 31 日为止。 

(d)整份的前一年度资产负债表，连同审计师的所有报告，必 

须展示于会所内显著位置。 

 

27.修改章程之程序： 

(a)拟议的章程修改提案，必须以书面通知总务。 

(b)总务必须将所收到的提案交到理事会议上讨论，议决是否 

需要提交给会员大会处理。 

(c)会员大会必须以投票方式，决定是否批准该章程修改提

案。 

(d)于会员大会上，有关修改章程，若有 75% 的基本会员同

意， 

该修改章程就算议决批准。 

(e)有关修改章程减少所规定之互助金事宜，则必须有超过

75%的基本会员，以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表决方可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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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经会员大会批准后，该章程修改提案应向互助会注册局呈

报。援引《互助会法令》第 9 条款，由互助会注册局审核

照准。 

 

28. (a)任何会员若对本会有不满之处，可凭既有事态要求召开特 

别会议，理事会应致力消弭及矫正该缺憾。 

(b)倘若事件无法达致协议，理事会及不满者双方可联合或个

别将有关事件提交互助会注册局依据《互助会法令》第 36

条款。 

 

29. (a)本会若获基本会员总数四分之三同意，并在协议书上签署 

证明，即可宣布解散。 

(b)解散后，偿还一切债务，若尚有余存款项，必须悉数捐献

予受承认之本地慈善团体。 

 

30.常年会员大会应尽速于财政年度结束后举行。临时特别会员 

大会可由理事会随时召开，或有会员请示要求秘书召开。唯 

提出此项请求之会员人数，必须等于理事会成员总数之三倍。 

 

31.本会召开常年会员大会或临时特别会员大会时，应于两星期

前 

通知会员，并附上议程一份。常年会员大会法定人数为理事

会 

成员总数之三倍。 

 

 
注：本章程华文版仅供参考，意义诠释乃依据英文版原文。 

本章程经历以下修订： 
 
2018 年 8月 03日 
2016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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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月 14日 
2001 年 4月 24日 
1995 年 6月 29日 
1981 年 8月 04日 

 

 
 
 
 
 

 


